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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公共服务资本化理论，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公共服务资本化效应以

公共服务非均等化为必要前提，故而基础设施资本化程度与非均等化程度同步走高是摆在

我们面前的现实难题。本文分析认为，传统基础设施的地理锚定特征和距离衰减特征是造

成房价资本化和非均等化的根源，并以国家智慧城市试点作为政府加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力度的事件冲击，检验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房价资本化和均等化的影响，得到如下几点结

论：首先，基于强度 DID 的回归显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由于具有地理穿透性和普惠性特

征，保证了居民受益程度与不动产权益脱钩，故而没有产生显著的房价资本化效应。其次，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融合发展有助于克服地理距离带来的公共服务受益递减，从而削弱了

传统基础设施建设的房价资本化趋势，这一影响在短期和长期都显著存在。再次，基于 UHS

和区县嵌套数据的回归显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显著降低了家庭间房价差异程度，从而缓解

了财产分配差距。本文的研究从房价资本化视角揭示了以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核心的“新

基建”是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另一条重要路径，也为三重压力下如何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

施建设投资及规范财富积累机制提供了重要参考。 

  关键词：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新基建；资本化；房价；公共服务均等化 

一、引 言 

从公共财政制度时代到现代财政制度时代，都把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国

家治理的重要目标。“公共服务均等化原则”最早于 2005 年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

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之后

的中央政策文件中多次系统阐述和强调其重要意义。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提高公共

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①
。从学术理论层面来看，公共服

务均等化不仅仅是受益公平，还关乎财产公平。根据公共服务资本化理论，地方公共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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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质量的空间差异会反映到房价中，被称为公共服务的资本化效应。“人往高处走”，

人的流动往往是从公共服务低水平地区流向公共服务高水平地区，“用脚投票”的结

果就是高水平地区房价相对升高，从而出现了资本化效应。这意味着公共服务资本化

本身就是不公平的，不均等的公共服务是资本化的前提(邵磊等，2020)，也由此形成了

公共服务资本化与均等化不可共存的现实难题：一方面，要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治

理目标；另一方面，作为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载体，基础设施的地理锚定和距离衰减特

征带来了天然的空间差异，进而形成了资本化效应。 

举例而言，新建一个优质小学会让学区内住房增值，这是优质教育基础设施资本

化的结果；新建一条地铁线也会让邻近的小区住房增值，这是优质交通基础设施资本

化的结果。所有因为新建基础设施带来的优于其他小区的未来新增优质公共服务受益

权将贴现为经济价值，集中体现在房价上，是造成房价上涨的根源。中国依靠政府主导

型投资引领经济增长，基础设施建设规模不断追高，基础设施资本化不仅使房价走高，

也使家庭与家庭之间的房产价值差异程度不断加大。图 1 显示，随着我国城市维护建

设支出规模攀升，房价也几乎同步走高，与之伴随的是家庭房产价值的基尼系数也在

不断升高。可见，基础设施建设所带来的公共服务资本化结果与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政

策导向出现了方向性背离。2021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

投资”，以应对三重压力对我国经济面的冲击，如果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是房价高企和

房价差异化加大，那么将不利于优化财产分布格局和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李实(2021)

指出，共同富裕应涵盖收入水平、财产积累和公共服务水平三个维度。基础设施建设能

够为民众提供公共服务，同时通过资本化过程直接形成私人财产并间接影响财产性收

入，由此对共同富裕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共同富裕的本质应该是高水平的均等化，

作为公共服务载体的基础设施建设理应遵从而非背离这一导向。 

 
 数据来源：城市维护建设支出来自 EPS 数据库，住宅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来自国家统计局针对全国城市的

加权平均值，房产价值基尼系数来源于原鹏飞和王磊(2013)基于 CGSS 微观家庭数据的计算 

结果。 

图 1 城市维护建设支出、房价和住房基尼系数变动情况 

本文将研究对象聚焦在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带来的公共服务资本化和均

等化问题。那么，一个疑问是：新建公共基础设施带来的公共服务资本化的结果必然伴

随着不公平吗？是否有可能缓解基础设施建设资本化程度，从而既保证房价平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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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家庭住房财产的相对公平？本文认为破解的关键点是要解读清楚资本化的另一

个前提假设：区域外溢性假设。 

每一种公共产品都有特定的受益边界和空间范围(Musgrave，1997)，传统基础设

施建设受限于地理位置的局限性，代表着一种“空间权利”，能够受益的群体主要是居

住相近的居民(汤玉刚等，2016)。公共产品受益范围的地理局限性被 Olson(1969)称为

“内部性”问题，认为其带来了不公平性。虽然在名义上仍然是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

性和非排他性，但随着地理距离越远，其受益程度逐渐衰减是不可避免的结果(范子英

等，2018)。新增传统基础设施建设的地理锚定特征和距离衰减特征让其提供的公共服

务实质上具有了地理排他性，接近于一种 Buchanan(1965)界定的“俱乐部产品”而甚

于一种公共产品。教育更是如此，学区划片政策让入学门槛成为非学区居民一道不可

逾越的障碍。因此，传统基础设施在空间受益性上本身就是不公平的，其受益的非均等

化也决定了资本化的结果必然是不公平的，最终造成了房价分化。同时，资本化的载体

是不动产，正是因为受益权受限于地理特征，与不动产深度绑定，从而成为推动房价在

资本化过程中不断高涨的因素。本文认为，作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即“新基建”)的核

心组成部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以信息化和数字经济为依托，具有地理穿透性特征，其

提供的公共服务能够均匀地惠及区域内所有家庭，这种公共服务受益程度的均等化能

够有效限制房价资本化效应。同时，其与传统基础设施融合的过程也有助于提升全体

居民对传统基础设施的可及性，从而缓解房价资本化效应，最终促进社会公平。数字基

础设施建设破解资本化效应的本质是其打破了 Tiebout 模型“区域间无外溢性”的前提

条件，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覆盖面广、空间溢出效应强，能够同时让区域内所有人受

益，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共产品，从而克服了传统基础设施资本化的不均等问题。数字基

础设施建设的普惠性特征冲击并重塑了传统基础设施对原有地理优越性的界定，让群

体之间享受公共服务的空间差异性变小，从而可能减弱资本化效应及其带来的房价差

异化结果。 

遗憾的是，尽管围绕“新基建”的经济学研究主题发展迅猛，但国内目前的研究主

要聚焦于其对资源配置、全要素生产率等经济效率方面的影响研究(如郭凯明等，

2020；尚文思，2020)，而在社会公平领域的影响研究处于空白。其中，无法获得精确的

“新基建”及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统计数据是一个重要因素，造成相关文献很少有针对

性的实证研究，大多是基于理论模型推导和文字表述。此外，已有研究对其与传统基础

设施建设的交互关系也探讨较少，没有清晰划分两者之间的融合性和替代性问题。相

比已有研究，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包括：其一，在研究视角上，探讨了公共服务资本化

过程中的公平性问题，基于数字基础设施特殊属性提出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是促进公

共服务均等化的另一条重要路径，指出了当前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要注重

在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新基建”之间的结构配置问题。其

二，在研究方法上，以国家智慧城市试点作为地方政府加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

度的准自然实验，不仅有效控制了因果推断的内生性偏误，也克服了地市层面数字基

础设施建设数据缺失造成无法进行实证分析的不足。其三，在内容拓展方面，从地理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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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性等特征出发，首创性地探讨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房价资本化效应、对传统基础

设施建设房价资本化的负向调节效应及其对房价公平的促进作用，拓宽了当前国内围

绕“新基建”的经济学研究范畴。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理论分析 

Tiebout(1956)提出了“用脚投票”理论，认为居民可以通过自由流动选择适合自

己的公共服务组合，因而各个地方政府都会在公共服务上展开竞争，通过更多的公共

支出、更优质的公共服务将居民留在本辖区内，更多的居民意味着更多的住房需求，进

而推高了房价，而更高的房价则意味着更充裕的财产税税源，故而可以让公共服务供

需达到最优的竞争性均衡状态。在最优的均衡状态下，相对更优质的公共服务对应于

相对更高的房产价值。这一理论随后被 Oates(1969)、Fischel(1992)等人进一步完善和

延伸，系统提炼为公共服务资本化理论。从受益资本化出发，Gronberg(1979)等学者指

出，购买任何一个住房几乎就等同于购置一个特定的公共服务组合(public goods pack-

age)。作为公共服务资本化理论实证分析的重要工具，特征价格模型的奠基人

Lancaster(1966)和 Rosen(1974)从消费者理论出发提出，消费者对住房的需求不局限

于住房本身，还包括了住房的诸多特征要素及这些特征要素能够给消费者带来的效用

水平。购房兼具公共服务消费和资本投资的双重属性(Henderson 和 Ioannides，1983)，

消费者通过投标竞价获取更符合自己偏好的优质公共服务，比如职住分离者为了获取

更为便捷的交通基础设施服务而购房(汤玉刚等，2016)，投资者通过投资相对稀缺的

优质公共服务组合来获取长期收益，又如为子女教育和未来婚姻市场竞争力而购房

(李雪松和黄彦彦，2015)。由此可见，“用脚投票”理论下，资本的流动要甚于人的流

动。无论是资本化理论还是消费者理论，都忽视了供给侧的问题，特别是供给弹性和外

溢效应。如果供给刚性或者外溢明显，公共服务并不必然形成资本化的竞争性均衡结

果(Edel 和 Sclar，1974)。因此，越来越多的国内外研究者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并不是所

有类别的公共服务都存在显著的资本化效应，教育基础设施、交通基础设施的资本化

效应更明显，而医疗、公园等基础设施的资本化效应相对更弱一些，甚至并不显著(汤

玉刚等，2016；范子英等，2018 等)。 

布坎南(1991)提出的“公共产品受益范围多样化”理论也承认，受限于空间地理

距离的有限性，公共产品(服务)的受益范围是相对的，无法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全民共

享，受益范围的层次性决定了每一种公共服务仅仅对一个有限的人群规模是“公共性”

的，故而在不同层级政府辖区范围内存在受益范围不同的各类公共服务，而房产价值

就是这些不同层级政府提供的各类公共服务资本化的总结果。具有地理锚定特征的公

共服务空间分布不均是造成受益不均等的根源，也是公共服务资本化的重要前提条

件。国外在城市经济学领域已经围绕医疗、教育、公园绿地等传统基础设施的空间配置

进行了大量研究，与均等化相关的研究主题涉及基础设施可达性和空间公平性两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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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针对基础设施可达性的研究主要围绕空间地理距离的障碍因素，较远的空间地理

距离不仅从客观上减弱了基础设施的可达性，也从主观上减弱了居民使用的意愿

(Pasaogullari 等，2004；Park，2012)。传统基础设施的地理距离远近与使用的方便程度

及使用的频次高度相关，使用率的距离衰减特征潜在地将部分居住较远的居民排除在

了受益范围之外，造成公共服务的非排他性特征不再完全满足，成为一种准俱乐部产

品。在财政供给不足和高收入阶层需求推动下，优质公共服务被高收入群体竞价匹配

的俱乐部化现象不断凸显(Bhattacharya 等，2016)。相比可达性研究的扩展边际分析，

基础设施空间公平性研究则主要聚焦于集约边际分析，研究可达性程度与社会经济特

征属性的相关性。已有研究发现，城市公园基础设施的分布更接近富人区(Boone 等，

2009；Yasumoto 等，2014)，社会弱势群体聚居地的交通基础设施配置水平更低，通勤

时间更长(Kawabata，2003；Zenk 等，2006)。这些分析结论都是基于传统基础设施不可

移动、地理锚定的固有特征，无法克服空间距离的限制。因此，距离传统基础设施更近

的居民受益程度和享受的公共服务质量更高，从而获得了更多的房价资本化收益，资

本化的房产溢价就是居民为获得更好的可达性而愿意支付的附加价格(温海珍等，

2013)。 

（二）研究假说的提出 

基于传统基础设施的地理锚定特征，城市内部自然形成了可及性随距离衰减的中

心-外围结构(高春亮和李善同，2021)，公共服务的受益程度由内及外、由高到低形成

了梯度差，让近距离的区域可以几乎独享该基础设施带来的社会效用，从而满足了

Tiebout 模型的无外溢假设。从消费需求来看，梯度差促使偏好优质公共服务的个体向

距离传统基础设施更近的公共服务“高地”流动；从投资需求来看，梯度差也促使社会

资本向具有投资价值的稀缺资源流动，涌向公共服务“高地”。在双重需求“用脚投

票”之下，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就带来了周边邻近区域房价上涨的资本化效应。传统基础

设施建设的地理锚定特征使得其公共服务可及性是以不动产所有权为必要前置条件，

只有拥有不动产所有权的个体才能优先享受到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公共服务，这

带来了公共服务“高地”的房价上涨和“高地”“洼地”之间的房价分化。 

我们用一个简单的模型来说明逻辑：假设一个城市短期内住房供给是固定的，房

地产市场总体属于需求拉动型，在不考虑外来需求涌入的情况下，房价 P 将主要由改

善需求 C 和投资需求 V 决定。我们将本地住房一分为二，一部分处于对应公共服务

“高地”的优质社区 H，另一部分处于对应公共服务“洼地”的普通社区 L，为了简便起

见，让二者总量持平，则本地房价 P 将由两个社区房价的加权平均值所决定： 

      ( ) ( )0.5 , 0.5 ,
H H L L

H L
P P C V P C V= +  (1)

假定两个社区的公共服务梯度差Δ，则根据链式法则，本地房价 P 对Δ求偏导  

可得： 

      0.5 0.5

H H L L

H H L L

H H L L

P P P PP C V C V

C V C V

⎛ ⎞ ⎛ ⎞∂ ∂ ∂ ∂∂ ∂ ∂ ∂ ∂= ⋅ + ⋅ + ⋅ + ⋅⎜ ⎟ ⎜ ⎟∂Δ ∂ ∂Δ ∂ ∂Δ ∂ ∂Δ ∂ ∂Δ⎝ ⎠ ⎝ ⎠
 (2)

 

上式求偏导的本质是衡量公共服务梯度差对城市房价的平均影响。改善需求主要

是从普通社区迁居到优质社区，则意味着 / /∂ ∂Δ = −∂ ∂ΔH L
C C ，需求对房价的边际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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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 /∂ ∂P C 在不同社区没有本质差异，故而改善需求下的“腾笼换鸟”促使优质社区

房价上涨的同时还会带来普通社区房价下跌，两者相互抵消后，并不会带来房价提升。

投资需求则不然，由于投资需求主要针对稀缺的公共服务“高地”，故而普通社区始终

不受投资需求影响，有 0

L

L

L

P V

V

∂ ∂⋅ =
∂ ∂Δ

。优质社区投资需求则会对公共服务梯度差产生

正向反应， 0

H

H

H

P V

V

∂ ∂⋅
∂ ∂Δ

＞ 。由此可见，式(2)求偏导的结果是 0
P∂

∂Δ
＞ ，这意味着公共服

务非均等化程度越高，一个城市的平均房价越高。 

与传统基础设施建设不同的是，数字工具能够突破空间地理距离的局限性，这一

特征被学者们称为“地理穿透性”和“超地理特征”(张勋等，2019；郭峰等，2023)。以

数字工具为依托，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地理穿透特征，能够形成不同区域共同受益的

普惠性，均匀地惠及所有社区和家庭，社区与社区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可以无差别地

接收到数字基础设施提供的服务，使其成为真正的公共产品而非俱乐部产品，突破了

Tiebout 模型公共服务无外溢的理论假设。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这一特征属性让公共

服务的获取与不动产所有权和坐落地脱钩，无论是否拥有不动产所有权及不动产坐落

于何处，都能无差别享受到本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供的公共服务。这种地理穿透

带来的无差别性不会改变原有的公共服务空间梯度差，故而不会在消费需求和投资需

求下带来新的流动，仍然保持原有的供需均衡状态下的房价水平，从而不容易资本化

到房价之中。基于此，我们提出本文第一个研究假说。 

研究假说 1：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由于具有地理穿透性和普惠性特征，并不能直接

资本化到房价中。 

基础设施的本质是发挥互联互通的连接作用，传统基础设施打通的是实体空间之

间的联系，数字基础设施则是借助于数字工具，打通虚拟空间之间以及实体和虚拟空

间之间的联系(李海舰，2020)。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仅不受空间地理距离的局限，还能

够通过“云连接”弥补传统基础设施对实体空间有形连接的不足，打破原有基础设施的

固定化、物理化和实物化特征，提升传统基础设施的可达性(马荣等，2019；盛磊和杨白

冰，2020)。由此可见，数字基础设施和传统基础设施之间的关系可以看作是实体经济

和数字经济在公共基础设施领域的延伸，两者并不是相互替代的关系，而是相互融合

发展的，正如国家发展改革委提出的“三大类说”将融合基础设施作为新型基础设施的

重要组成部分来看待。融合基础设施已经成为智慧城市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

信息通信技术实现传统基础设施智慧化、智能化，实现传统公共服务跨部门、跨空间的

系统重组和重新分配，数字基础设施是融合基础设施的动力支撑，融合基础设施是数

字基础设施的延伸形态(张佩和孙勇，2022)。例如，教育部提出“三个课堂”的“互联

网＋教育”模式，旨在通过数字基础设施与教育创新融合，实现优质课程资源和优秀师

资资源的跨地区共享。上海、江苏、四川等地也在持续推进“5G 医疗”，包括行业标准

制定和 5G 医疗专网建设，通过数字信息技术推动区域间医疗公共服务的优质均衡发

展。融合基础设施建设的本质就是传统基础设施具有了数字基础设施的地理穿透特

征，让融合化形态的这一部分传统基础设施提供的公共服务在区域之间实现均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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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化，降低了其本该有的区域间公共服务梯度差，从而降低了双重需求下的资本流

动，间接削弱了传统基础设施建设的房价资本化程度。由此可见，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

仅不会产生房价资本化的直接效应，还具备对传统基础设施建设资本化的负向调节效

应。基于此，我们提出第二个研究假说。 

研究假说 2：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负向调节传统基础设施建设的房价资本化 

效应。 

正如前文所说，公共服务区域间梯度差造成的非均等化是房价资本化的必要前提

条件，使得房价上涨的同时伴随着内部房价差异的不断扩大。我们简单推导公共服务

梯度差对社区间房价差异的边际影响如下： 

      
( ) H H L L

H L H H L L

H H L L

P P P P P PC V C V

C V C V

∂ − ⎛ ⎞ ⎛ ⎞∂ ∂ ∂ ∂∂ ∂ ∂ ∂= ⋅ + ⋅ − ⋅ + ⋅ =⎜ ⎟ ⎜ ⎟∂Δ ∂ ∂Δ ∂ ∂Δ ∂ ∂Δ ∂ ∂Δ⎝ ⎠ ⎝ ⎠
 

           2 0
∂∂ ∂ ∂⋅ + ⋅

∂ ∂Δ ∂ ∂Δ

H H

H

H H

PP C V

C V
＞  (3)

 

由式(3)可见，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负向调节房价资本化效应的直接经济后果不仅

促使房价稳定，还能够有效降低城市内部房价差异，调节家庭间和群体间的财富分配

差距。房价差异是 Tiebout 理论和 Oates 模型中最核心的部分，他们认为房价是公共服

务资本化的结果，房价差异是公共服务差异的外在体现，正是因为公共服务在区域之

间形成了梯度差异，从而引导个体“用脚投票”寻求公共服务组合的最优消费和投资状

态，出于追求更高生活质量的改善需求或者对稀缺资本品的投资需求，高收入、高偏好

的群体大多匹配了优质公共服务社区，消费和投资需求的涌入促使优质公共服务社区

成为房价的高地。邵磊等(2020)基于中国国情构建的“用脚投票”数理模型也得出一

个重要推论，房价差异取决于公共服务水平差异。资本化效应的高低及显著程度将直

接影响福利再分配结果及低收入阶层的社会收益水平。资本化效应越高，意味着公共

服务分布越发不均衡，也意味着低收入阶层想改善自己当前的公共服务现状需要付出

更多成本。如前两个研究假说所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仅不会加大区域间公共服务

差异，还可能通过融合形态负向调节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公共服务空间差异。公

共服务空间差异程度的降低会抵减“用脚投票”趋势，降低追求优质公共服务的纯消费

需求，也降低追求稀缺公共服务资源的竞价投资需求，从而让公共服务空间分布上的

“高梯度”社区和“低梯度”社区之间的需求差异收缩，体现到房价上的差异也有所减

弱。基于此，我们提出第三个研究假说。 

研究假说 3：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显著降低区域内不同家庭之间的房价差异程度。 

三、制度背景、研究设计与变量说明 

（一）制度背景 

由于地级市层面缺乏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详细统计数据，本文将国家智慧城市试

点的推进程度作为地方政府加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的准自然实验。中央政府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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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智慧城市的布局开始于 2012 年，最早的时候由几个部委在自己的事权范围之内

独立开启试点规划。其中，住建部的国家智慧城市试点的事权范围最为广泛，规模和影

响力也最大，先后配套印发了《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暂行管理办法》和《国家智慧城市

(区、镇)试点指标体系(试行)》，2012—2014 年共计推广了三批试点，涉及 300 多个

县市。智慧城市建设是基于信息技术和信息化的一种新时代下的城市发展战略，是城

市信息化的高级形态，主要通过提升城市信息化水平并实现人机智慧交互来提升城市

治理水平。智慧城市建设内容依托于人工智能、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等数字化技术，与

我国当前以数字信息技术为底层依托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高度统一。在目前缺少数字

基础设施建设准确估计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将国家智慧城市试点作为加强数字基础 

设施建设力度的一次政策冲击，以侧面评估其政策效应，其合理性的具体阐述详见 

附录 1
①
。 

（二）研究设计 

图 2 是我们根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有统计数据的 280 个城市(包含副省级城

市、地级市两类，此处不包含县级市和代管市)整理的 2012—2014 年三次国家智慧城

市试点立项的统计数据，试点涉及城市数从 2012 年的 63 个连续扩大到 2014 年的 158

个。至此，国家智慧城市的试点推广已经涉及全国半数以上的城市。 

 

图 2 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推广进度 

  需要指出的是，此处判断试点涉及城市时，以该城市有下辖区、市、县进入试点为

判断依据，有则为 1，无则为 0，个别城市只有建制镇、工业园区进入试点则不计。当

然，考虑到城市只有极个别下辖行政区进入试点对整个城市的影响有限，也有另一种 

0－1 虚拟变量的处理方式：公布的名单中如果是地级市级别整体入选则为 1，如果仅

是该城市的个别区县(镇)入选则为 0。无论是哪种 0－1 统计，都不能精确呈现该城市

进入国家智慧城市试点的覆盖范围有多大，为此，我们针对每个城市单独计算了“智慧

城市试点强度”的指标，以每个城市下辖的区县市为同级行政区，该城市试点的行政区

数量占下辖行政区总数量的百分比即为智慧城市试点强度。图 2 显示，2012—2014

年，全国城市的平均试点强度从 7.71% 上升至 21.45% 。 

本文采用国家智慧城市试点作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加大的准自然实验，选择

                                                        
① 读者可扫描本文首页二维码，点击“附录”获取。后文同，不再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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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强度双重差分方法(下文简称“强度 DID”)进行回归检验，以当年度该城市试点强度

指标来衡量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在本城市的实施力度，相比已有的 0－1 虚拟变量

DID 设定能够更加准确地衡量一城之内的试点覆盖广度。针对研究假说 1，构建具体

的模型设计如下： 

      
, 0 1 , ,i t i t i t i t

y intensity X γβ β δ ρ ε= + × + + + +  (4)
 

其中，
,i t

y 为被解释变量，在本文中，我们以各城市住宅每平方米平均销售价格的

对数为被解释变量，X γ 为控制变量集合，
i

δ 为城市固定效应，
t

ρ 为年份固定效应。

intensity表示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强度变量，是介于 0 和 1 的连续变量。本文扩展分析部

分由于嵌套了中国城镇住户调查(UHS)微观数据，地区层级细化到了区县一级，而非

地级市层次，故而此处主要采用的是经典交叠 DID 进行的实证检验。需要说明的是，

我们的研究样本删除了京津沪渝四大直辖市及四川省各城市，原因有三：一是本文实

证研究以房价为被解释变量，京津沪渝过高房价带来的极端值问题可能会导致估计偏

误；二是直辖市行政级别偏高，和其他城市在指标上不在一个量级上，可比性较差；三

是四川省的智慧城市建设在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开启之前即走在全国前列，四川省人民

政府早于 2010 年 9 月就正式启动了“光网四川智慧城市”项目，2011 年，由分管副省

长主持召开全省加快“智慧城市”建设工作会，并于当年底印发《四川省推进智慧城市

光网智慧小区建设的指导意见》自上而下推动落实。因此，为了避免地方政策的噪音

干扰，我们也删除了四川省样本。我国于 2012—2014 年分别进行了 3 批试点，此后没

有再扩围试点地区，考虑到其他政策的干扰，我们尽量缩小窗口期，以 2009—2015 年

城市面板数据做基准回归。 

针对研究假说 2，构建如下模型： 

      
, 0 1 , 2 , 3 ,i t i t i t i t

y intensity lUMC intensityβ β β β= + × + × + × ×  

        
,i t i t

lUMC X γ δ ρ ε+ + + +  (5)
 

其中，lUMC 为传统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以城市维护建设资金支出来衡量，假说 2

要进一步检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传统基础设施建设资本化程度的调节效应，故而加

入了智慧城市试点强度(intensity)与城市维护建设资金支出(lUMC)的交乘项(intensity

×lUMC)。融合化形态的那一部分传统基础设施建设的房价资本化效应将因为公共服

务均等化而消失，而融合化程度正比于智慧城市试点强度，以智慧城市试点强度与传

统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交乘项在一定程度上表征了融合基础设施建设力度。 

（三）变量说明 

被解释变量：城市住房单价(lhprice)，以各城市住宅每平方米平均销售价格(元为

单位)取对数来表示，数据来自 CEIC数据库。 

解释变量：智慧城市试点强度(intensity)，如前所述，以各城市纳入试点的行政区

数量占比作为试点强度指标，该数据是根据住建部官网公示的国家智慧城市试点立项

名单手工计算整理得出。传统基础设施建设投入(lUMC)，以各城市维护建设资金支出

(万元为单位)来表示传统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规模，同样进行了对数化处理，该数据来

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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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变量：本文在双向固定效应外，还加入了人均生产总值、经济增长率、非农人

口占比、房地产开发投资占比、人口密度、对外开放程度和财政缺口作为控制变量。控

制变量具体构建方式详见附录 2。 

变量描述统计表如表 1 所示。 

表 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释义 单位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城市住房单价 取对数 1795 8.272 0.433 7.168 8.227 10.432 

传统基础设施建设投入 取对数 1844 11.402 1.414 4.875 11.341 15.540 

智慧城市试点强度 — 1856 0.097 0.205 0.000 0.000 1.000 

人均生产总值 万元 1829 4.653 4.602 0.441 3.286 49.305 

经济增长率 — 1844 0.124 0.083 -0.2740 0.117 0.496 

非农人口占比 — 1846 0.963 0.107 0.000 0.991 1.000 

房地产开发投资占比 — 1835 0.106 0.076 0.007 0.091 1.071 

人口密度 千人/平方公里 1846 0.417 0.319 0.005 0.333 2.648 

对外开放程度 — 1779 19.666 32.143 0.004 8.681 246.234 

财政缺口 — 1847 1.732 2.003 -0.351 1.166 023.972 

 

四、基准回归及稳健性检验 

（一）基准回归结果 

我们首先以城市住房单价为被解释变量，以智慧城市试点强度为核心解释变量回

归检验各城市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是否存在显著的资本化效应，表 2 第(1)列双向固定

效应结果显示，智慧城市试点强度系数估计值不显著。这意味着智慧城市试点并没有

对本地房价产生显著影响，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并未产生较为突出的房价资本化效

应，研究假说 1 得证。究其原因，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不动产的关联性较弱，其同时具

备区域内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属于高层级的公共产品，而非低层级的俱乐部产品，其

受益性将会同时惠及整个区域内的各个家庭，而非局部某个区域的家庭，故而特定不

动产的价值捕获效应较差，并不能显著资本化到房价之中。换一个角度来说，同等规模

的公共投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惠及整个区域的所有家庭，而传统基础设施建设惠及

近邻区域的家庭，前者较大的受益覆盖面将公共投资的资本化过程无限摊薄稀释，从

而不会对房价产生显著影响。 

第(2)列单独检验了传统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对房价的影响，结果显示系数估计值

显著为正，意味着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存在房价资本化效应，更多的传统基础设施建设

对应着更高的房价水平，这也符合公共服务资本化理论预期和国内已有的研究结论。

第(3)列同时加入智慧城市试点强度、传统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及二者的交乘项，以检验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传统基础设施建设房价资本化效应的调节效应，发现交乘项系数

估计值显著为负。这表明，以智慧城市建设为典型代表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减弱了传

统基础设施建设的房价资本化趋势，对后者存在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研究假说 2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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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得证。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通过与传统基础设施建设的融合发展增进公共服务的

空间可达性，例如，“智慧医疗”能够实现远程诊治，“智慧交通”能够缩短通勤时

间，“移动政务”终端能够实现“不推一扇门，不见一个人，办成所有事”，这些融合基

础设施建设帮助民众减弱或者克服了地理空间距离的障碍，从而扩大了传统基础设施

的受益边界，提升了公共服务受益的均等化程度，降低了其房价资本化效应。值得说明

的是，上述交乘项显著为负还有另一种可能的解释，即两种基础设施建设在对房价的

影响上存在相互替代的关系。本文从两方面对这种可能性进行了证伪检验，具体结果

详见附录 3。 

表 2 智慧城市试点对房价的影响检验 

被解释变量：城市住房单价 
变量名 

(1) (2) (3) 

-0.02890  
**

0.2737
**

 
智慧城市试点 

(0.0178)  (0.1170) 

 
*
0.0072

*
 

*
0.0077

*
 

传统基础设施建设 
 (0.0038) (0.0040) 

  0-0.0252
***

 
交乘项 

  (0.0097) 

0-0.0184
***

 0-0.0221
***

 0-0.0166
***

 
人均生产总值 

(0.0031) (0.0030) (0.0032) 

-0.00020 0.0028 -0.00660 
经济增长率 

(0.0477) (0.0476) (0.0477) 

0.0187 0.0103 0.0140 
非农人口占比 

(0.1067) (0.1071) (0.1068) 

0.0017 -0.01810 -0.00280 
房地产开发投资占比 

(0.0840) (0.0834) (0.0842) 

0.0052 0.0028 0.0047 
人口密度 

(0.0342) (0.0344) (0.0341) 

0.0003 0.0003 0.0002 
对外开放程度 

(0.0004) (0.0004) (0.0004) 

0-0.0104
***

 0-0.0106
***

 0-0.0102
***

 
财政缺口 

(0.0028) (0.0025) (0.0028) 

008.3622
***

 
***

8.3010
***

 
***

8.2727
***

 
常数项 

(0.1093) (0.1191) (0.1200)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城市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样本量 1694 1814 1694 

R
2
 0.9628 0.9610 0.9630 

注：①***、**和*分别表示参数在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下同；②除特

殊说明外，本文回归均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下同；③第(2)列回归仅针对传统基础设施建设，不涉

及智慧城市，故而未删除四川省，仅因为城市级别不对等而删除了直辖市样本。 

（二）平行趋势检验及安慰剂检验 

平行趋势检验。DID 估计结果满足一致性的前提是处理组和对照组满足平行趋势

假设。基于 Jacobson 等(1993)提出的事件研究法框架(Event Study Approach)，对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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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列进行平行趋势检验，构建具体的模型设计如下： 

      
2 3

0 5 0

pre k post k

it k it k it i t itk k
y intensity intensity X γβ β β δ ρ ε−

=− =
= + ⋅ + ⋅ + + + +∑ ∑  (6)

 

其中，以试点政策前一年为基准期， pre

kβ 、 post

kβ 分别表示试点冲击前和试点冲击后

第 k期的系数估计值。其他变量定义与模型(4)相同。图 3a 中横轴表示国家智慧城市

试点政策实施时间的相对时期，纵轴表示智慧城市试点对房价影响的平均处理效应。

可以看出，智慧城市试点冲击之前，系数估计值的置信区间均包含零值，表明处理组和

对照组的房价在试点冲击前保持完全相同的变动趋势，符合平行趋势假设。而在试点

冲击后，相对时期的系数估计值也没有呈现向上或向下的动态效应，即数字基础设施

建设不存在显著的资本化效应，说明基准回归的结果可靠稳健。 

 

  a 平行趋势检验                              b 安慰剂检验 

注：图 3a 中横向虚线表示 0 值，纵向虚线表示基期，纵向实线段表示 95%置信区间；事件分析回归均控制

了城市、年份固定效应和城市特征变量。 

图 3 平行趋势检验与安慰剂检验 

安慰剂检验。针对表 2 第(3)列基准回归中交乘项的回归结果，做必要的安慰剂检

验，以证明确实是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冲击发挥了作用而不是来源于其他不可观测

因素。本文参照姚鹏和李金泽(2023)的做法，采取随机抽取 2012—2014 年处于智慧城

市试点的地级市作为处理组，其余地级市作为对照组，观察循环 1000 次自抽样回归的

“伪政策变量”估计系数和 P 值分布。图 3b 展示了 1000 个“伪政策变量”的估计系数

及相应 P 值，其中横轴表示“伪政策变量”估计系数的大小，纵轴为 P 值，曲线是估计

系数的核密度分布，圆点为估计系数对应的 P 值，水平虚线是 10% 的显著性水平。从

图中可以看出，估计系数的核密度分布与正态分布近似一致，且大都集中在零点附近，

与基准回归真实估计值-0.0252 相差较远；大多数 P 值均大于 0.1，即在 10% 显著性水

平上不显著。这表明基准的估计结果不太可能是由于偶然因素或随机性因素得到的，

与预期一致。 

（三）其他稳健性检验 

①使用 0－1 虚拟变量的交叠 DID 衡量智慧城市政策冲击，并使用多种异质性-

稳健估计量来缓解对交叠 DID 因处理效应异质性而导致双向固定效应估计量易产生

严重估计偏误的担忧；②考虑更多控制变量，加入影响房价的教育、医疗和交通等更多

因素；③考虑到资本化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对传统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进行 3期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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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移动均值长期效应检验；④考虑智慧城市试点可能对时变控制变量造成干扰，采

用控制变量初始值与时间虚拟变量的交互项进行估计；⑤加入城市固定效应的时间趋

势项，以尽可能控制各城市随时间线性变化的因素，缓解内生性问题；⑥缩短样本窗口

期，以排除 2015 年各地方政府跟风推动智慧城市建设行为与中央政府国家智慧城市

试点政策效果产生的混淆效应；⑦排除“宽带中国”政策的干扰；⑧考虑到城市统计数

据可能存在极端值问题，进行极端值双边缩尾。多种稳健性检验的结果均表明基准回

归结果的可靠性，具体结果详见附录 4。 

五、进一步扩展：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房价差异性的影响 

传统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资本化到房价的过程并不公平，其对应的公共服务往往具

有不可移动特征，地理锚定性明显，造成地理不公平性和群体不公平性，地理上居住相

近的人群公共服务可得性更强，从而在资本化的过程中受益更多，享受更多的房价增

值，从而带来房价不公平性，进而是财富不公平性，这与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理念背道而

驰。与之相反，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具有地理穿透性，其受益程度不容易受到地理远近的

影响，这种普惠性特征保证了公共服务的非排他性。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容易形成事实

上的俱乐部产品，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才容易形成真正的公共产品。前文已经论证了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并不能带来显著的房价资本化效应，反而会负向调节传统基础设施

建设投入的房价资本化程度。我们由此推知，具有普惠性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是否有

利于缩小区域内部的房价差异，从而保证财富公平？ 

（一）数据来源 

这一部分，我们将以国家智慧城市试点为政策冲击进一步检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对房价差异性的影响。从本文的研究需求出发，我们需要构建地区内部不同家庭间房

价差异性指标，目前能够公开家庭所在地区并满足研究窗口期的微观数据库只有中国

城镇住户调查数据(UHS)。除了有详细的家庭所在区县信息以外，UHS 的一大优势是

样本量充足。当前，只有广东、上海、辽宁、四川四个省市截止到 2015 年的连续调查数

据。如前所述，删掉上海和四川样本，仅针对辽宁、广东两省样本做实证检验。考虑到

智慧城市试点基本上是区县层级行政区，而我们的 UHS 样本仅剩下两个省份，这一部

分我们将研究层级细化到区县一级。由于《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暂行管理办法》中提到

“各地要针对本地区新型城镇化推进中的实际问题，制订出智慧城市创建目标，做好

顶层设计”，故而只保留城镇家庭样本来计算家庭房价差异。最终，我们采用的 UHS

嵌套数据集时间窗口是 2010—2015 年。 

（二）模型构建 

这一部分我们构建计量模型如下： 

      
, 0 1 , ,i t i t i t i t

y dummy X γβ β δ ρ ε= + × + + + +  (7)
 

其中，
,i t

y 为被解释变量，在这一部分本文以各区县每平方米住房单价的不均等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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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为被解释变量，同时考虑到以基于家庭微观数据构建的房价不平等指数需要与各地

区平均房价相一致，加入了各个家庭住房面积为权重。核心解释变量
,i t

dummy 为该区县

是否进入国家智慧城市试点的 0－1 虚拟变量。X γ 为控制变量集合，嵌套的控制变量

主要是地级市层面指标，与上一部分实证回归的指标保持一致，且额外加入区县固定

效应和区县平均房价作为控制变量。
i

δ 为区县固定效应，
t

ρ 为年份固定效应。 

（三）回归结果 

表 3 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房价差异性的影响检验，以基尼系数为基准，第(1)列

是加入区县和年份固定效应的结果，显示若所在区县是智慧城市试点地区，则房价基

尼系数相比非试点地区平均小 0.0264。第(2)列是进一步加入区县平均房价作为控制

变量的估计结果，显示试点地区的房价基尼系数比非试点地区平均小 0.0257。由此可

见，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促进房价公平性，这也验证了我们提出的假说 3，其受益

上的相对公平性将减弱资本化过程中不同家庭之间的房价差异程度。稳健性起见，我

们进一步使用了 Atkinson 指数和广义熵指数，第(3)列～第(6)列分别为不同参数的

Atkinson 指数和广义熵指数，四种不平等指数下，智慧城市试点的系数估计值均显著

为负，显示了结论的稳健性。 

表 3 智慧城市试点对房价差异性的影响 

Gini Gini A(1) A(2) GE(-1) GE(1) 
变量名 

(1) (2) (3) (4) (5) (6) 

-0.0264
**

 
.-0.0257

**
 

.-0.0206
**

 
*.-0.0527

*** .-0.0454
**

 
.-0.0158

**
 

智慧城市试点 
(0.0103) (0.0108) (0.0075) (0.0167) (0.0203) (0.0077) 

地市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区县房价均值 No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区县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样本量 528 528 528 528 528 528 

R2
 0.7906 0.7932 0.7661 0.7633 0.6984 0.6815 

注：①所有连续变量均进行了上下 1%的缩尾处理；②括号内是地级市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 

除更换被解释变量之外，为检验政策时点前处理组和对照组变化趋势是否满足平

行假设，本文同样采用事件研究法对表 3 第(2)列进行平行趋势检验，动态估计结果显

示冲击前平行趋势检验通过、冲击后具有较显著的向下因果效应。除此之外，考虑到交

叠 DID 可能存在处理效应异质性问题，本文使用多种异质性-稳健估计量的静态模型

和动态模型检验进行分析，均得出一致结论，即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显著减轻了不同家

庭间的房价差异程度。具体结果详见附录 5。 

（四）不同群体间房价差异的影响检验 

已经证实国家智慧城市试点的冲击减弱了每个区县内部家庭间房价差异程度，这

一部分我们进一步从不同维度衡量试点冲击对群体间房价差异的影响。Gafar(2006)针

对加勒比海地区各国，Ajwad 和 Wodon(2007)针对玻利维亚的研究均显示，公共基础

设施的财政归宿并不利于低收入阶层，而更多归属于高收入阶层所享有。何晓斌和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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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2012)基于国内微观数据的研究发现，体制内群体享受的住房增值收益要显著高于

体制外群体。一方面，从传统基础设施建设的供给配置过程来看，都是在政府的“指挥

棒”下进行，那么作为公共权力的委托代理人，基础设施建设有可能朝着更加有利于体

制内人员的方向推进，从而在公共支出受益归宿过程中产生利益转移效应。另一方面，

从传统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配置结果来看，高收入阶层更容易迈过高价住房的资金准

入门槛，从而享受到更多和更优质的公共服务。基于此，我们分别检验政治资本优势家

庭住房溢价和收入阶层优势家庭住房溢价在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冲击后是否被削弱。考

虑到职权大小，我们将城镇样本中有“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的家庭

作为体制内具有政治资本优势样本，将其他城镇家庭作为对照组，以两个群组的平均

住房单价比值的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lnCap_premium)。对于收入阶层，将每个区县内

家庭总收入前 25% 的城镇家庭作为该区县高收入家庭，将其他城镇家庭作为对照样

本，以两个群组的平均住房单价比值的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lnInc_premium)。表 4 回

归结果显示，无论是政治资本优势家庭还是收入阶层优势家庭，其住房溢价都在国家

智慧城市试点后出现了显著下降。这一部分按群体划分的住房溢价回归结果更加佐证

了上文观点，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凭借其优良特性显著缓解了不同群体间住房差异。优

势家庭与劣势家庭之间的公共服务差异被削弱，公共服务分配朝着更加均等化的方向

改进。 

表 4 智慧城市试点对不同群体间住房溢价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lnCap_premium 被解释变量：lnInc_premium 

 (1) (2) (3) (4) (5) (6) 

-0.0726
**

 -0.0871
**

 -0.0693
**

 
*-0.0545

*** -0.0457
**

 -0.0445
**

 
智慧城市试点 

(0.0402) (0.0435) (0.0430) (0.0171) (0.0191) (0.0191) 

地市控制变量 No Yes Yes No Yes Yes 

区县房价均值 No No Yes No No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区县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样本量 433 418 418 474 468 468 

R2
 0.6147 0.6379 0.6528 0.5814 0.5912 0.5926 

注：①由于 2015 年 UHS 数据家庭收入数据缺失严重，收入阶层优势家庭的实证检验截止到 2014 年；②由

于政治资本优势家庭在个别样本较少的区县空缺，样本量略少；③第(3)列回归 P值为 0.108，在小样本

下可以认为显著。 

六、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国家智慧城市试点作为政府加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的准自然实验，基

于强度 DID、经典 DID 等方法实证检验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房价资本化和均等化的

影响，发现传统基础设施具有地理锚定特征，居民受益程度随距离衰减，从而削弱了公

共产品的非排他性，退化为一种准俱乐部产品，导致了公共服务的非均等化和房价资

本化效应。与之不同的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所具有的地理穿透性特征能够突破传统



 

 

南  开  经  济  研  究 

NANKAI ECONOMIC STUDIES

2024 年 第 8 期 

No.8    2024 
 

 

 

 

 

79
   

基础设施的物理空间限制，保证了居民受益程度与不动产权益脱钩且不随地理距离而

衰减，从而避免了公共服务的资本化效应，并可以通过融合式发展在短期和长期同时

削弱传统基础设施建设的房价资本化趋势。进一步的扩展分析也证实，数字基础设施

建设不仅在进程上减弱了房价资本化效应，也在结果上缓解了资本化带来的房价差

异。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中国当前经济发展有如下几点启示。 

其一，从资本化视角来看，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并非是两个截然相对立的概念，而

是具有内在的相通性，通过公共服务资本化渠道可以将公共产品转化为私人所有的房

产价值。公共服务均等化，特别是传统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相关的公共服务均等化既是

公共产品问题，关乎改革发展成果能否由全体人民共享的受益公平问题，也是私人产

品问题，还关乎家庭间不动产为主的财产公平问题。通过提高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和可

及性，能够降低整体的房价资本化效应，达到规范财富积累机制的效果。 

其二，为了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中央政府提出了提升地区间财力均等化，但从本

文的研究结论来看，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的实现并不必然以地方财政收入规模为保

障，还可以通过调节地方财政投入的结构来实现。通过结构性加强数字基础设施为主

的“新基建”投入能够增加公共服务的普惠性，负向调节传统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房价

资本化效应的同时，缓解家庭间因资本化带来的财产分配差距，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奠定财政基础。 

其三，未来发展中要处理好以数字基础设施为核心的“新基建”和传统基础设施

建设的关系，两者并不是相互替代的，而是相互加强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

〇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 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统筹推进基础设

施建设。构建系统完备、高效实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数字

基础设施建设要依赖于传统基础设施提供的现实场景，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反过来要依

赖于数字基础设施的地理穿透和普惠特征以加强其可达性，两者之间的融合发展才能

够在更大程度上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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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public service capitalization，the effect of public ser-

vice capitalization brought by tradition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is based on the inequality 

of public services. Therefore，it is a practical problem in front of us that the degree of infra-

structure capitalization and inequality goes up simultaneously. This paper analyzes that the 

geographical anchoring characteristics and distance attenu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infrastructure are the underlying causes of housing price capitalization and inequality. Taking 

the National Smart City pilot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of increasing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this paper tests the impact of the new infrastructure on housing price 

capitalization and equalization，and obtain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Firstly，the inten-

sity-DID shows that the digit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eo-

graphical penetration and inclusiveness，which ensures the decoupling between residents' 

benefit and real estate rights and interests，so it does not produce significant housing price 

capitalization effect. Secondly，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

tion can help to overcome the diminishing benefits of public services brought by geographi-

cal distance，thus weakening the trend of housing price capitalization of traditional infra-

structure construction，which is significant in the short and long term. Thirdly，the regres-

sion based on nested UHS data suggests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signifi-

cantly reduces the difference of housing prices among families，thus alleviating the gap of 

property distribu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ousing price capitalization，this paper reveals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which is the core of new infrastructure，is an-

other important path to promote the equalization of public services，and also provide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how to invest in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in advance as well as 

promoting people's common prosperity under the current triple pressure. 

Keywords：Digit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New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Capitali-

zation；Housing Price；Equalization of Public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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